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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报　表


项目名称                             
所属学科与代码                       
申报单位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申报时间                             
     申报类别□知识技能类  □学习提高类  □前沿进展类







填表说明：
一、填写内容须实事求是，表达应简明扼要。表格内选择项内容在□内打“√”。无填写内容时填“无”。
二、主办单位为申报上海市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的单位，承办单位为实际执行上海市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的单位，二者可为同一单位。
三、申报内容分为知识技能类、学习提高类、前沿进展类。“知识技能类”以中医药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主，主要针对乡村医生、初级及以下、中级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学习提高类”以提高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为主，主要针对中级及以上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前沿进展类”以本专业前沿知识、理论、方法、技术或跨学科融合为主，主要针对中、高级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三者只可选择其一。
四、学术会议、论坛、学术讲座等不属于申报范畴。申报项目的名称、内容、教学时数及授课教师不可任意更改。教学时数计算为每个学时50分钟，半天4学时，每天不超过8学时，每3学时可申请1学分。报到、撤离等与教学无关的时间不计入。
五、培训对象所属科别应详细注明，如中医内科脑病科、中医外科皮肤科、中药生药、中药药理、管理等。
六、培训内容为中医药新技术、新方法和科研成果的引进应用与推广者，应在申报表后附相关辅助证明材料。
七、所属学科与代码依据国家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学科与代码执行。
八、本申报表须用A4纸打印，超出格式者可另加页。





一、基本信息
	主办单位
	名  称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资质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教育部及上海市登记注册的开设中医药类专业的教育机构
□区县级以上中医药科研机构
□区县级以上中医药学术团体（学会、协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或上海市上重点学科或重点专科（专病）
□受上海市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委托开办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的单位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或上海市中医药优势学科继续教育基地

	承办单位
	名  称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资  质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教育部及上海市登记注册的开设中医药类专业的教育机构
□区县级以上中医药科研机构
□区县级以上中医药学术团体（学会、协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或上海市上重点学科或重点专科（专病）
□受上海市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委托开办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的单位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或上海市中医药优势学科继续教育基地

	实施方式
	□培训班  □研修班  □现代远程教育  □其他

	培训对象
	所属科别
	

	
	培训范围
	□全市   □本区县   □农村   □城市社区

	
	人员层次
	□初级以下  □初级  □中级  □高级

	计划培训人数
	
	收费标准
	

	培训地点
	

	培训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教学时数
	
	考核办法
	
	申请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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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资水平
	主
讲
人
	姓    名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毕业学校
	

	
	专    业
	
	技术职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授课教师
类别
	
	教学时数
	

	
	授课内容
	

	
	学术水平和技术专长
	

	教师姓名
	技术
职务
	所在单位
	授课内容
	教学
时数
	授课
教师
类别

	
	
	
	
	
	

	
	
	
	
	
	

	
	
	
	
	
	

	
	
	
	
	
	

	
	
	
	
	
	

	
	
	
	
	
	

	
	
	
	
	
	


注：前沿进展类项目应注明授课教师类别：①国医大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②长江学者、西部之光访问学者等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开展的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培养对象；③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专家；④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⑤全国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代表性传承人；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专科）学科带头人或学术带头人；⑦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
三、目的、内容及前期基础
	办培训目的
	






	项培训主要内容及学术水平
	


















	主主办单位与项目相关工作概况
	近三年举办继续教育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举办
时间
	授予
学分数
	审批单位

	
	 
	 
	 
	 
	 

	
	 
	 
	 
	 
	 

	
	 
	 
	 
	 
	 

	
	 
	 
	 
	 
	 

	
	 
	 
	 
	 
	 

	
	 
	 
	 
	 
	 

	
	 
	 
	 
	 
	 

	
	 

















四、审批意见
	主办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上海市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学科组审查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上海市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审批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